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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伤保险制度作为最普遍和悠久的社会保障项目之一，其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动力机制：生产力的进步是根本 

动因，公平与效率之争、利益集团的博弈则是内在动力。以此为着眼点将能更好地解读该制度演进中所经历的不同阶段和特 

点，即法律依据由侵权行为法向社会法的跨越，组织形式由自发的工人互助保险组织向统一的工伤社会保险制度的过渡，以及 

制度内容由“赔偿”向更高层次上的“补偿”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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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德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 《伤亡事故保险法》， 

从而为职业伤害提供了一种现代化的解决机制：工伤社会 

保险制度。历经 100多年的发展，截止到2000年，全世界近 

200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172个国家(地区)建立了社会保 

障制度。其中，建立了工伤保险项目的有164个，其他30多 

个国家(地区)也有与工伤事故相关的立 】㈣)。工伤保险 

制度作为最为普遍和悠久的社会保障项目之一，其产生与 

发展有着深刻的动力机制，并由此决定了制度在不同阶段 

表现出不同的外在形态，即运行原则和实施方式的差异。从 

这一角度解读，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现代工伤保险制度 

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和模式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

、侵权行为法到社会法的历史跨越 

除了奴隶社会中奴隶劳动受到伤害不予赔偿外，其他社 

会制度下的劳动者受伤都有不同形式的赔偿方 】(Pl 。生产 

力的发展和劳动模式的转变，客观上要求处理伤害的法律 

依据和传统的变革，最终以侵权行为法为依据的赔偿制度 

被摒弃，以社会法为准则的工人补偿制度登上历史舞台。 

1．过错责任 

19世纪，侵权行为法的“风险承担理论”与“过错责任” 

成为解决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所受人身伤害的主要依据。工 

业社会初期，资产阶级政府为了刺激生产，保护资本利益， 

将法律的天平倾斜于资产阶级，尽力减少雇佣者的负担和 

责任；平等、自由、博爱思想以及“风险承担理论”成为雇主 

推卸赔偿责任的理由。根据该理论，“承诺排除侵权”也即 

“如果当事人同意承担风险，则不存在法律上的伤害”，受害 

者“同意的行为所导致的伤害不能带来诉讼”【3](n99)。据此， 

工人在与雇主订立契约时即已知道且接受了工作中的风 

险，那么无论是因机器故障还是工友过失所导致的工作伤 

害都应由其个人承担，雇主不承担任何责任。该理论盛行一 

时的原因之一，源于劳动者乃至全社会对工业事故和职业 

危害的严重性认识尚不完全，且缺乏能与雇主相抗衡的工 

会组织，更为重要的是对处在社会底层的贫困工人来说，劳 

动是养家糊口的唯一手段，当“生存需求”远大于“安全需 

求”时，“市场饥饿法则”迫使他们不惜付出健康和生命的代 

价来换取微薄的“养命钱”。双重原因最终导致受伤工人只 

能独自承担苦果。 

所谓“过错责任”是指雇主因存在的不正当、违法或故 

意等行为导致工人受伤害时，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过错 

责任”表面看起来较“风险承担理论”有很大进步，事实上却 

设置了新的障碍。侵权行为法约束下的赔偿需以“侵权”和 

“损害”为必要条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受伤工人 

如要获取赔偿，需能在法庭上证明雇主确实存在过失。但是 

由于雇主与工人之间经济与权利地位的不平等，受伤工人 

很难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而且雇主还会通过运用“共同 

过失理论”、“风险承担理论”等来达到逃避责任的目的。其 

收稿日期：2009—09—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管制性政策与经济激励性政策相结合，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以煤矿安全生产为 

例”(07AJY0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工伤保险评估指标体系研究”(06JA630073) 

作者简介：孙树菡(1948一)，女，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丽敏(1981．)，女，山东泗水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孙树菡，朱丽敏：现代工伤保险制度 ：发展历程及动力机制 

结果是许多受伤工人依旧无法获得必要的赔偿，多数情况 

下是在法庭外解决，雇主仅需要支付-4,笔费用了事。 

2．无过错责任 

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资本逐利的本性愈加暴露；工业 

事故和职业伤害成为19世纪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矛 

盾的加剧不断冲击着传统侵权行为法的根基。在这种背景 

下，19世纪末期“无过错责任”作为一种新的侵权损害赔偿 

的归责形式得以采用。“无过错责任”又称为“无过失责任”， 

是指不以行为人的过错行为为责任要件而依法律规定确定 

当事人责任的一种责任形式【 ](PI6)o据此，采用“举证倒置” 

原则①。这一做法加大了雇主的责任，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 

过错责任下受伤工人权利救济缺失的状态。然而，无过错责 

任依然属于传统民法侵权法的范围，法律对雇主侵权行为 

的认定是确定赔偿责任的前提，诉讼和法院的裁决是受伤 

雇员获得赔偿的必要程序。随着2O世纪初责任保险和工伤 

保险制度的确立，无过失责任原则被新型的责任分配方式 

所替代，无过失责任被限定在高危领域，如航空、高速交通运 

输业等，也称为危险责任；无论雇主是否有过失，只要受雇 

人在执行职务中受到伤害均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2】(vJs)~ 

3．无过失补偿 

1884年德国颁布《伤亡事故保险法》，不仅首次推行工 

伤社会保险制度，更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人身伤害权利救 

济制度——无过失补偿制度@。无过失补偿制度的确立实现 

了工人伤害权利救济制度的质的飞跃。与无过错责任相比， 

无过失补偿不再属于侵权行为法的范畴，补偿并不以侵权 

为前提，据此所确立的工伤保险法律制度已经脱离民事侵 

权赔偿，而成为社会法的一部分。这一改进波及欧洲，美国 

较迟些，但到了1930年，在几乎所有的美国辖区内，作为最 

重要的人身伤害类型，工业事故的行政赔偿体制亦已经取 

代了侵权法[ ](P ”。同时，补偿人由传统的雇主变为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或商业保险公司)，受伤雇员获取赔偿不再需 

要诉诸于司法程序，只需向该机构申请，直接根据工伤保险 

法律规定获得相应补偿即可，这不仅更加有效地保障了雇员 

的权利，也分散了雇主的赔偿风险。此外，这一制度因在补偿 

内容与方式上所具有优势愈益显现出其优越性和生命力。 

马克思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 

幻想。相反的，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 

同的、由一定物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 

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 ](删聊)。对工伤保险制度产生和 

发展之法律基础的考察印证了这一论断：对工伤雇员的权 

利救济由“过错责任”到“无过错责任”，再到“无过失补偿” 

的转变，法律制度由侵权行为法到社会法的跨越，不仅是法 

律体系不断完善的需要，更是社会发展要求使然。 

二、互助保险组织到工伤社会保险的变迁 

历史不断向世人证明：与工业文明发展史相伴随的是 

劳动者的辛酸史和血泪史。每起职业事故的背后，劳动者都 

是最大的受害者。在传统的权利救济途径无法为劳动者提 

供保障的时候，这些面临同样风险、具有相同需求的人们便 

自愿组织形成了早期的互助保险组织。在20世纪社会保险 

项目，尤其是工伤保险制度的建设过程中，互助保险协会 

(以及大量的其他私人机构，包括雇主、工会和同业公会)扮 

演了关键的角色。 

1．互助保险组织的产生与发展 

互助保险自发于中世纪前的时代。到17世纪初期，资 

本主义还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劳动条件恶劣，面对疾病、 

工伤和死亡的风险，得不到任何救助和保障的工人们便自 

发组织起来互帮互济，从而成为互助运动和互助保险的萌 

芽。例如17世纪初期普鲁士就成立了矿工弟兄会、矿工联 

合会以及手工业者行业互助会和徒工互助会。英国也出现 

了由工人举办的“友谊社”和“工会俱乐部”等私人互助机构， 

为其成员提供老、弱、病、残等多种津贴。“友谊社”在l8世纪 

成为劳工阶级最重要的自助机构；19世纪后半期其成员总 

数已达400至450万人，接近成年男子人口的半数 【 】(v39)。 

相比较起来，美国互助保险的发展则晚了很多。1868年，内 

战期间的老兵和熟练的铁路技工约翰·乔丹·阿普卡奇创立 

了美国第一家合作保险协会——联合工人兄弟会，以提供 
“

一 个联合体来保护(工人)利益免受侵犯”【 ](n ，从而成为 

美国合作保险运动的起源。此后，美国的合作保险运动迅速 

发展，并在当时的生命保险和伤残救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一时期的工会组织亦十分活跃，他们以维护工人阶级的 

利益为主要任务，成为工人互助伤残保险的一支重要力量。 

互助保险组织因其所具有的分散劳工风险，提供救济的功 

能得到广大工人的拥护；同时也因缓解政府负担，缓和劳资 

矛盾受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 

2．工伤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 

工伤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并非遵循某一固定模式。在 

大部分欧洲国家是以l9世纪工人互助保险为基础建立和 

发展起来的。一方面互助保险的实践促进了工人之间互帮 

互助的团结与友爱精神，保险意识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互 

助保险所发展出的一些技术手段，如在抑制道德风险和逆 

向选择方面的经验为工伤社会保险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同时，众多地方性工人协会为救济项目的实施提供了现成 

的机构。例如，在社会保险制度的发源地德国，1884年通过 

的《伤亡事故保险法》规定由雇主组织性质的同业公会作为 

执行机构，实行雇主自治管理，雇员“参与监督”；到“二战” 

后，同业公会自治管理才真正引入劳工参与，雇主与雇员代 

表在自治管理委员会各拥有50％的席位，“雇主自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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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劳雇自治”，雇员地位充分体现。事实上，不仅工伤保险， 

在整个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建立的过程中，直接利用现成的 

工人保险机制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做法。比如英国19I1年通 

过《国家保险法》时，友联协会即构成了英国国家健康保险 

体制的基础；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也发展出一套公私合作体 

制向工人阶级提供社会保险救济；丹麦、法国、比利时、瑞士 

等都通过地方保险协会与互助组织把健康保险的救济补贴 

给工人家庭[ ] P166-167)~但美国却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19世 

纪末美国工人合作保险协会处于繁荣发展时期，对事故受 

害者的赔偿成为协会工作的重要方面；然而美国政府建立 

工伤社会保险项目时，却未直接对互助保险加以运用，反而 

将其“挤”了出去，工人组织因此由互助保险救济的提供者， 

变成了介于组织成员与国家之问的权利主张经纪人。这既 

与美国薄弱的工会历史和社会背景有关，也是互助组织自 

身的某些不足所致。但在处理事故问题上，两种不同的路径 

模式都取得了成功，再次印证了社会保障制度是众多因素 

影响的结合体，国情的不同、文化的差异决定了社会保障制 

度不存在完全统一的发展模式。 

工伤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并不代表互助保险因此消 

亡，反而仍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着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 

不可替代的作用。据世界银行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仍有 

近1／4的国家和地区没有建立任何一种保障制度，互助保险 

作为提供社会保障的主要途径和机制，地位在进一步加强。 

即使在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互助保险也保持着旺 

盛的生命力，在某些领域被国家大力倡导和支持。 

三、赔偿到补偿的实质转变 

从法律角度上，职业伤害“赔偿”到“补偿”的转变体现 

了受害人权利救济由侵权行为法到社会法的跨越；但从人 

权角度讲，“赔偿”到“补偿”则是由“人的生命和健康是一种 

财产”到“人的生命和健康是一种权利”的实质转变。 

1．由“赔偿”到“补偿” 、 

职业伤害是典型的人身伤害。根据侵权行为法的赔偿 

原则，侵权与损害是赔偿的前提要件，只有“损害”没有“侵 

权”就谈不上赔偿，这也成为工业社会初期大批伤残工人无 

法获得救济的关键所在。自奴隶社会开始，人的生命和健康 

便被视为一种财产，可以自由买卖，可以财产对价的方式进 

行赔偿；到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在平等、自由、所有权的驱使 

下，人的生命和健康被扭曲为“等价交换”的商品，工资报酬 

既购买了劳动者的劳动，又包含了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无 

论是初期的“过错责任”还是后来的“无过错责任”都隐含了 

这一观念。然而人身损害的客体——人的身体的特殊性决 

定了这种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体系难以维系。人的生命 

和健康是无价的，人身损害所造成的损失并不像物品那样 

可以准确衡量。我们可以去计算一部机器被损坏后的赔偿 

数额，但却无法计算一个人丢掉一条腿价值几何。职业事故 

给人造成的伤害并非以单纯的金钱赔偿可以去补救的。因 

此，在历史的发展和优胜劣汰中，“无过失补偿制度”的衍生 

成为一种必然；“赔偿”到“补偿”的转变体现着对人的生命 

和健康权的承认和尊重，“补偿”较“赔偿”在形式和内容上 

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雇主直接支付转变为专门的经办 

机构支付；由一次性经济赔偿转变为一次性经济补偿和长 

期待遇支付相结合；待遇项目将医疗费、误工费、丧葬费等 

都包括在内，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拓展。 

侵权行为法虽然难以应对职业领域的人身伤害问题， 

但在非职业危害领域却具有自己的优势。侵权制度赔偿与 

收入相关的损失并实行全额赔偿，而社会保障制度仅弥补 

某种程度的最低要求，至少在原则上，侵权制度比社会保障 

制度更加慷慨⋯㈤74)，且在赔偿受害人、惩治侵权人方面具 

有工伤补偿所不可比拟的优势。由此决定了民事侵权赔偿 

会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并引发了民事侵权赔偿与工伤 

补偿竞争的讨论和争议@。 

2．由补偿为主到预防、补偿、康复相结合 

工伤保险制度建立之初，给予工伤职工及其家属及时、 

有效的经济补偿、支付相关待遇是主要的保障方式。这种补 

偿为主的制度理念以“收入能力理论”为主导，以保障社会 

安定和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为目标。然而随着生产 

的大型化、机械化，生产效率的提高，工作事故的危机也再 

次给予人们棒喝：事故伤害的数量在迅速增长，在检讨政府 

安全监管执行不力的同时，工伤保险制度也不能再仅仅局 

限于传统的“灭火器”职能，而是要从根本上来重视和保护 

人的生命和健康。因此，“事后的补偿并非最佳选择，也不是 

现代工伤保险制度应有的目的。职业危害是不可避免的，充 

分的预防措施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事故发生的机率， 

从源头上减少职业伤害，工伤预防职能成为工伤保险制度逻 

辑发展的产物[8】。在德国，“预防胜于治疗”(Prevention is bet- 

tdr than cure)是其座右铭，因此早在1884年的《伤亡事故 

保险法》中就将预防纳入其中④。1912美国马萨诸塞州实施 

的工伤补偿立法中也规定把部分工伤补偿基金用于工伤预 

防，这是继德国之后最早涉及工伤预防的工伤保险立法。德 

国100多年的实践已证明，“预防优先”在从根本上控制事 

故率，减少职业伤害和职业病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见图 1)。 

!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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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t950—2007年德国职业伤害事故率变化趋势图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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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来，工伤康复起步较晚却是更高层面上的保障，体 

现了从物质保障到人文关怀的巨大进步。根据“完整人理论”， 

工伤保险不仅应考虑受伤工人收入能力的减弱，还要考虑因 

伤而致其非完整人的程度，即提供职业方面的康复 ](删。美 

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经济学院巴库教授更是建议应以伤残 

员工重返工作岗位作为工伤保险工作的目标[1。_‘P132)~由此 

可见，工伤保险制度实施效果的衡量标准已不再以待遇给 

付为中心，而是把伤残者得到治疗、康复并重返工作岗位作 

为更为重要的标准。 

四、透过现象看本质：动力机制分析 

工业文明的演进与人类为之付出的代价是相伴随的。 

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推动着工伤保险制度不断变革以满 

足现实需要，而公平与效率之争，利益集团的博弈则成为制 

度变迁的内在动因。 

1．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最伟大力 

量，其中生产力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工伤 

事故赔偿问题是伴随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而 

产生的。在 18世纪之前的农业社会，生产方式以手工劳动 

为主，危害事故较少且损害较轻；然而随着封建制度的废 

除，资产阶级登上统治舞台，社会需求的扩大促使以一系列 

新技术的发明和采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全面爆发。大规模 

的机器化生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工业事故和职业伤害，并实际上成为19世纪最 

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激化催生了以侵权行为法 

为依据的赔偿制度，却因无法有效应对与日俱增的工业伤 

害问题而捉襟见肘。社会发展的需要迫使资产阶段政府调 

整制度和法律以适应新的潮流，以“无过失补偿”为原则的 

工伤社会保险制度应运而生，并随着工业文明的演进，由最 

初的“事后补偿”为主向“预防、补偿、康复相结合”发展。从 

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工伤保险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生产 

力进步所导致的生产关系调整的必然结果；同时，生产力的 

发展，社会财富的积聚又客观上为工伤保险制度的进一步 

调整与完善奠定了经济基础。 

2．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公平”与“效率”之争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事实上两者 

本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既没有“无效率的公平”，也没 

有“无公平的效率”，绝对的“效率优先”只会导致最终的“无 

效率”。整个19世纪的大发展为资本主义创造了无与以伦 

比的财富，对效率的追逐蒙蔽了资本家的双眼，“工业革命 

大大增加了群体事故——如铁路事故、煤矿爆炸、轮船着火 

等；报纸充斥着群体事故的报道”f”3 ，“不管这是基于事 

实还是人们的主观感觉，事故已成为社会危机，而事故留给 

工伤者的只是贫困”【n】( 。职业危害的风险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在加深，当个人风险上升为整个社会的风险时，不仅会 

反过来制约经济的发展，更滋生了社会不安。这促使资本家 

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与事故预防中寻求平衡，在效率与公平 

之间进行抉择。 

资产阶级政府开始正视职业事故和赔偿问题。劳动者 

是在为雇主和社会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受伤的，理应由雇主 

和社会进行赔偿的观念逐步得到认可。工伤社会保险制度 

的实施从根本上确立了雇主对工伤员工给予补偿的义务， 

赋予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社会需要效率，也需 

要公平；社会需要发展，更需要安全。对人的生命健康和安 

全的重视促使整个社会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致力于 

事故的防范；对公平的追求则推动着工伤社会保险制度乃 

至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继续发展和完善。 

3．利益集团的永久博弈 

现代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中充斥着利益集团的斗争： 

雇主集团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工人组织争取权益的斗争，导 

致劳资矛盾成为一个不可调和的产物；而国家作为统治阶 

级的管理机器，则不断居中挣扎与妥协。在从农业社会到工 

业社会的过渡中，资产阶级作为资本家的代言人成为统治 

阶级，无论是法律设计还是制度安排都是有利于资本家的。 

我们既能够从19世纪《工厂法》的实施困境中窥见一斑，也 

可以在美国工人补偿法曲折发展历程中找到佐证。社会化 

大生产以及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促使英国于 1883年颁布 

了世界上第一部《工厂法》(而后美、日等多国仿效)，在控制 

工作场所风险，对工人提供基本劳动保护等方面做出了相 

关规定。然而据此所导致的生产成本的增加直接与资本家 

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使得这种政府干预行为并未得到拥 

护，反而认为“政府规制减少工作场所风险是处罚工人”，原 

因是其干预了工人的偏好选择，妨碍工人选择更高风险的 

职业，减少了工人的效用；甚至连“工人有权要求工作场所 

安全”也被认为是错误的[J 】(1,8o-86)。1910年美国纽约州颁布 

了全美第一部《工人补偿法》，却在实施不到9个月后即因“违 

宪”被废除，法官在法院判词中宣布“以法律的标准来衡量，赔 

偿立法构成了违宪的从雇主到雇员的财产再分配”[13 J(v288)。也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工人阶级日益觉醒，开始团结起来通过 

各种形式的工人团体与雇主进行愈加顽强的抗争。事实证 

明，凡是在工人组织力量强大、工人阶级斗争激烈的地方， 

工伤保险制度的建立也就相对更加顺利，这也就是为什么 

社会保险制度最早产生在德国而非经济更为发达的英国的 

原因之一，同时也为美国工伤保险制度的曲折发展提供了 

解释。在这样一个博弈过程中，各方谈判力量的差异决定了 

制度实施中的模式选择。例如在香港各界讨论是否设立全港 

职业伤病补偿基金的时候，各方利益主体表现出相反的意 

见：香港政府、工商界和保险公司持反对态度，一致支持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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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私人保险为主的雇员补偿制度；而工会、劳工团体及职业伤 

病互助组织却普遍赞成设立全港职业伤病补偿基金 [ ](n75)。 

由此，雇主责任保险与工伤社会保险的并存一方面是基于 

两者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另一方面则是各方利益主体长期 

斗争、妥协的必然结果。 

工伤社会保险制度产生于职业危害频繁的工业化时 

期，以劳动者为直接保护对象。在五大社会保险项目中，工 

伤社会保险制度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最为普遍的保险 

项目，也是与劳动者生命和健康最直接密切相关的制度安 

排。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以及工人阶级力量的 

壮大决定了现代工伤保险制度将不断向着更为公平的方向 

发展，并最终实现对劳动者职业安全与健康的有力保障。 

注 释 ： 

① “举证倒置”原则 ，是指受害人无需再承担举证责任，而 

是只要雇主不能证明受害人所受伤害属于法定的免责 

范围或是故意行为导致的，雇主便应承担赔偿责任。 

② 所谓无过失补偿 ，是指对一定范围内(法律规定的某类 

社会关系主体 )的当事人因意外事故导致人身伤害要 

求相关机构予以补偿或救助的一种权利救济机制。(引 

自：郑尚元．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04，P18) 

③ 这里只是提出工伤补偿与民事侵权补偿竞争这一问题， 

具体如何解决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故不做深入阐述。 

④ 德国 1884年《伤亡事故保险法》规定了三项主要内容： 

一 是预防，通过采取一切有效的手段预防事故和控制 

职业病，以保障劳动者在工作 中免遭伤害；二是康复， 

如果发生工伤事故 ，要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为受伤劳 

动者提供医疗服务，使之身体康复，并恢复其职业和社 

会活动；三是给予现金补偿 ，为受伤人员及其抚养的家 

属，提供现金补偿费。这个由德国在 100多年前所创立 

的工伤“预防、补偿、康复”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制度模 

式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虽然在制度建立的初期仍是 

以补偿为主，但现已成为各国工伤保险制度发展的目 

标和方向。 

⑤ 数据来源：德国同业公会统计资料《BG Statistics 2006： 

Figures and Long—term Trends))第 1 5页；此处的职业 

伤害事故是指损失工时 3日以上的“可报告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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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Occupational Injury Insurance：Development History and Dynamic Mechanism 
SUN Shu—han，ZHU Li—min 

(Chiruz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Center，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Modem occupational injury insurance，as one of the most universal and old items of social security，has its 

fundamental motivation in it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With the progress of productive forces as the internal cause，the 

dispute of equity and efficiency， and the fight between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are intemal motivation．Accordingly， its 

history can be interpreted 疔om three aspects．Legal basis moves from tort law to social law．Organizational form s tmnsitted 

from workers mutual insurance organization to a unified social occupational injuriy insurance system，as well as the evolu- 

tion of treatment to a higher level of“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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